
附件3

龙华区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活化利用扶持申报书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名称                
	敬    告

1．在签署文件和填表前，申请人应当阅读《龙华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扶持办法》和本申请表，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对其所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3．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是原件，并附属复印件，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交原件的，应当提交加盖公章的文件、证件复印件。

4．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使用A4纸。纸质文本须用文件夹或简历夹活页装帧，不可用胶装或订装等固定装订方式，以便于日后拆分整理。

5．申请人应当使用钢笔、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申请表或签字。

6．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规整、洁净，不得涂改。


本人在申请表格中所填事项及提供的相关文件和证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含任何虚假成份，谨此确认，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个人：                            （盖章/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印制

一、申请人应提交的文件资料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龙华区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扶持申报书
	原件1份

	2
	各级人民政府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文件
	复印件1份

	3
	申报单位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1份，验原件

	4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材料
	复印件1份，验原件

	5
	活化利用方案
	原件1份

	6
	活化利用面积测绘报告
	复印件1份，验原件

	7
	安全检测报告
	原件1份

	8
	活化利用前到文化行政部门登记的活化利用材料
	开展文物活化利用需提前向文物部门备案，提交相关材料。


二、申请人实际提交的文件资料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有关说明
	页数

	1
	
	
	

	2
	
	
	

	3
	
	
	

	4
	
	
	

	5
	
	
	

	6
	
	
	

	7
	
	
	

	8
	
	
	

	提交材料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寄件地址：

	（本栏由审批机关填写）

以上共收到     份文件，其中原件     份

 受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龙华区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扶持申报登记表

	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年代
	

	保护级别（划√）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区县级

□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不可移动文物地址
	

	活化利用类型
	□博物馆   □展览馆   □艺术馆   □其它         （横线补充）

	活化利用总面积
	
	公益开放时间
	

	开户人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文物产权情况
	产权性质（划√）
	□集体  □私人

	
	产权单位/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注册地址或个人通讯地址
	

	申报主体情况
	机构性质（划√）
	□国有独资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社会团体   □民营企业   □个人

	
	申报单位名称或申报人姓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注册地址或个人通讯地址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或个人身份证号
	

	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情况效果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初审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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